
城步苗族自治县地方海事处

2016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根据城编委[2012]25号《关于成立城步苗族自治县地方海事处的批复》，于2012年5月16日挂牌成立了县地方海事处，并加挂县航务管理处、县船舶检验处、县水路交通指挥监控中心牌子，定编8名，现有工作人员8名。县地方海事处是法律法规授权具有行政执法职能、职责的主体机构，全面负责我县水上运输行业管理，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不断规范和完善了各项工作，确保了全县水上交通安全。 现将我处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如下。
一、2016年收入139.68万元，较上年度增加30.62万元，增幅28.08%，其中财政拨款112.38万元，较上年度增加58.99万元，增幅110%。
二、2016年支出127.18万元，较上年度增加33.8万元，增幅36.19%，其中人员经费92.34万元，较上年度增加42万元，增幅83.41%，主要是工资调整。日常公用经费34.84万元，较上年度减少8.2万元，减幅19.06%，主要是本年度招待费开支减少和本年度只完成了大洲渡口一处改造任务。
三、年末资产负债情况：2016年度资产总计63.41万元，较上年度增加12.5万元，增幅24.53%，主要是财政专户款增加。负债总计13.11万元，与上年度持平。净资产总计50.3万元，较上年度增加12.5万元，增幅33.04%，此项因本年基金增加。

四、关于“三公”经费情况：2016年度没有公款出国（境）费用，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为2.4万元，比上年度减少0.4万元。公务接待费用为3.93万元，比上年度减少0.94万元。三公经费的减少，主要因为我处严格按要求做好三公经费控制工作，精打细算，同时扎实开展好全县水上交通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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